三坊七巷“漾月集”常态化市集项目评分表
（食品类，不含重油烟及烧烤业态）
	序号
	内容
	详细说明
	分数

	1
	保底营业额
	合作期内，食品类摊位保底营业额不低于1.5万元/月/摊位，总保底营业额不低于9万元/摊位，保底收入最高者得30分，以此类推，每降低一名减少2分。
	30

	2
	分成比例
	该项目我司抽成比例不低于15%，抽成比例最高者得30分，以此类推，每降低一名减少2分。
	30

	3
	市集方案
	方案中需明确市集销售食品内容、食品制作设备、摊位布置效果图，并配备相关业态的食品经营许可证、营业人员健康证等相关材料，根据方案质量在0-15区间内酌情打分，涉及重油烟及烧烤业态该项不得分。
	15

	4
	市集业态
	销售食品是否充分体现当地文化和非遗文化的特点（需提供非遗证书或相关证明），国家级非及省级非遗项目得10分，市级非遗项目得8分，区级非遗项目得6分，不属于非遗项目得4分。
	10

	5
	
	经营产品类型多样性，有5种不同类型（造型）的得10分，4种得8分，3种得6分，3种以下不得分。
	10

	6
	配套服务
	合作期内是否能提供配套文化输出服务，如配合拍摄、活动等。每月可以提供1次服务的得5分，两个月可以提供1次服务得3分，一季度可以提供1次得1分，不提供服务输出不得分。
	5

	总分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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